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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00231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:久立特材           公告编号:2024-054 

 

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湖州久立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

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鉴于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控股子公司湖州

久立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金公司”）提供的部分担保到期，

考虑到合金公司经营需要，公司拟为合金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1,000万元

的连带责任保证，具体担保事项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。 

2024年10月30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

控股子公司湖州久立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

合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《关

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，本担

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被担保人名称：湖州久立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日期：2014年5月23日 

3、注册地址：湖州市霅水桥路618号8幢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李郑周 

5、注册资本：38919.8642万人民币 

6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7、经营范围：高品质特种合金新材料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；货物及技术的

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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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股权结构：公司持有合金公司68.5%股权，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持有合金公司31.5%股权。 

9、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：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10、主要财务指标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

资产总额    1,087,365,334.99   1,360,960,970.73  

负债总额       550,934,136.18   723,952,055.56  

净资产       536,431,198.81   637,008,915.17  

项目 2023年1-12月 2024年1-9月 

营业收入    1,084,827,324.33   1,006,055,277.91  

利润总额             787,798.28   107,284,289.79  

净利润           1,659,975.45   100,577,716.36  

注：合金公司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，2024年1-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11、经核查，合金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，信用状况良好。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债权人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 

2、被担保人：合金公司 

3、保证额度：人民币 21,000 万元 

4、保证期限：24 个月  

5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 

6、保证范围：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，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、利息（包括

复利和罚息）、违约金、赔偿金、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

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、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（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

付的有关手续费、电讯费、杂费、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）、

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财产保

全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公证费、送达费、公告费、律师费等）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被担保人合金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为满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，

公司为其提供担保，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，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。董事会对被

担保人资产质量、经营情况、行业前景、偿债能力、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，

认为被担保人经营情况稳定，资信状况良好且有足够的偿还债务能力，担保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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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控，本次担保其他股东不提供同比例担保、不设置反担保。 

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情形，不会损

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资源转移和利益输送的情形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

本次提供担保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为321,610

万元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195,267.09

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.95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

报表范围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，不存在涉及逾期债务、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

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的情形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最高额保证合同； 

2、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0月31日 

 


	1、债权人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

